蔡甸区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年，蔡甸区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继续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实行开源节流政策，不断控制公用经费使用，在“三公经费”使用上达到了较好的效果。现在就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与执行情况分析如下：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蔡甸区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的单位包括蔡甸区本级及乡镇下属63个行政单位、4个参公事业单位、133个财政补助事业单位，2个经费自理事业单位。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2021年度我区“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年度调整预算数为2385.80万元，决算数为1936.4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81.16%，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调整预算数为0万元，决算数为0万元。主要原因是2020年度因疫情缘故，我区没有因公出国任务，因此没有因公出国经费。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调整预算数为2151.00万元，决算数为1814.4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84.35%，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费调整预算数703.50万元，决算数703.5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100%。主要原因是蔡甸区2021年公安局购买执法执勤用车，环卫中心购买环卫清扫用车等较多导致的。此外，我区各街乡财政所等部门以前年度公务用车报废，新购入公务用车，导致公务用车购置费用增加。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调整预算数1447.50万元，决算数1110.9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76.75%。我区按上级要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使得公务用车运行费在合理的区间内波动。部分单位2021年会议等公事务增多，用车项目增多，使得公务用车费用增加。此外，因为2021年度防疫、防汛等缘故，我区卫生系统、水务系统等部门的该项支出增加。全区公务用车费用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的正常运转，如燃油费，停车费，过路过桥费等。
3.公务接待费支出调整预算数为234.80万元，决算数为121.9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51.95%。我区今年公务接待批次为214批，其中外事接待0批，共接待人次6337人次，其中外事接待0人。人均公务接待费用192.51元，主要是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卫生健康局、教育局等单位接待市里的考察团而造成的。其中，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因为市作风第八巡查组在我区入驻8个月，市换届工作巡查小组入驻约20天等，接待时间较长，人均费用较高，全年人均公务接待费用221元。
2021年度我区“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为1936.43万元，比2020年1180.71万元增加755.72万元，上升64.01%。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增加715.53万元，上升65.11%；公务接待支出决算增加40.19万元，上升49.1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蔡甸区2021年公安局购买执法执勤用车，环卫中心购买环卫清扫用车等较多导致的。此外，我区索河财政所等部门以前年度公务用车报废，新购入公务用车，导致公务用车购置及使用费用费用增加；公务接待支出决算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主要是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卫生健康局、教育局等单位接待市里的考察团而造成的。
2021年，我区“三公”经费总额比2020年度有所增加，主要是因为疫情影响较2020年度减轻，单位公务恢复常态化，加上蔡甸区公安局以及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购置执法环卫车辆以及部分单位置换公务用车等因素造成的。今后，我区将继续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努力做到将“三公”经费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备注：“三公”经费口径说明

1、因公出国（境）费用：反映区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培训费等支出。

2、公务接待费：反映区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外宾接待）费用。

3、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区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包括执法执勤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一般公务用车车辆等。

4、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区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租用费等支出。
